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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意公开:是

办理结果:(B)

冀机编办案字 〔２０１８〕第８６号

对政协河北省第十二届一次会议

第５８１号提案的答复

周海平委员:

您提出的 “关于加快建立 ‘三医联动’工作模式的建议”收

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医疗保险制度对于保障人民群众就医需求、减轻医药费用负

担、提高健康水平有着重要作用.您的提案立足民生医疗需求,

关注医改症结,相关建议符合中央党政机构改革精神,为我省医

疗保障机构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

一、中央关于 “三医联动”有关部署要求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为完善统一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推进医疗、医保、医药



“三医联动”改革,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城镇职工和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职责,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职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药品和医疗

服务价格管理职责,民政部的医疗救助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医疗

保障局.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指出,省、

市、县各级涉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

一、市场统一的机构职能要基本对应,明确同中央对口的组织机

构,确保上下贯通、执行有力.

二、我省关于 “三医联动”改革进展情况

根据中央党政机构改革精神和对深化地方机构改革要求,按

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目前省编委办正在起草我省党政机构改革方

案,将于９月底前报党中央审批.待中央批准我省党政机构改革

方案后,省级机构改革将于２０１８年年底前基本调整到位.市、

县机构改革任务将于２０１９年３月底前基本完成.

关于您提出的加快建立 “三医一体”工作模式的建议,下一

步,省编委办将会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计生委等部

门加强调查研究,对于新设立省医疗保障机构方面,按照优化协

同高效的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和优化政府在医疗保障
—２—



等方面的职能,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时,充分借鉴吸收福

建、安徽、海南等省份经验,全面整合医疗保险、医疗价格管理

等职能,按时完成 “三医联动”改革任务,提高我省医疗保障水

平.

河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７日

领 导 签 发:刘修起

联系人及电话:刘永富　８７８０２７９６
抄 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省卫生计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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